
 

 

证券代码：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0-174 

债券代码：128036         债券简称：金农转债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

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舟山大成欣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成欣农”）拟计划

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5,950,000 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00%），其中，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 17,300,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8,650,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若此期间公司发生股份回购注销、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

则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大成欣农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及其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2 日、2020 年 9 月 2 日及 2020

年 9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

动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2020-098）、《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暨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12）、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43）、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53）及《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收到大成欣农的通知，继前次披露减持股份比例达

到 1%的公告以来，截至 2020 年 11 月 5 日，大成欣农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舟山大成欣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8,362,670 股，因主动减持及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导致大成欣农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比例达到 1.4876%，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舟山大成欣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1-2958 室(自贸试验区内)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5 日 

股票简称 金新农 股票代码 002548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 股 8,362,670 1.4866 

A 股 - 0.0010（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合  计 8,362,670 1.487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总股本增加导致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可转债

累计转股 59,981 股，大成欣农被动稀释 0.0010%）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

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合计持有股份 53,801,019 9.5649 45,438,349 8.07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53,801,019 9.5649 45,438,349 8.0773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

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大成欣

农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25,9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00%），

其中，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 17,300,000 股，减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

量不超过 8,650,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若此期间公司发生股份回购注销、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大成欣农累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 12,025,000 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 2.5984%；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605,2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853%，大成欣农累计减持比例

4.4837%。大成欣农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

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

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前次披露减持比例达到 1%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 日，权益变动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因此本次权益变动的起始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